
融合教育视阈下残疾学生体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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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： 为 实现残疾学 生 健康 生存 的 基本人权
，
需要发展融合 体育 ，

以 使残 疾 学 生

享有 与普通学生平 等 的体育权
，

从而促进残疾学 生康复健康 、 建立 自 信和全面发展 。 在

对融合体 育的 内 涵进行 阐释的基础上
，
根据 国际组织和英 、 美 国 家的 融合体育相 关 法律

政 策和 结合我 国 残疾 学 生体育权利 现状 ， 提 出我 国 发展融合体 育 的 立法建议 ： 制 定 高 位

阶特殊 教育 法 、
残疾 学生体育教育 指 南和建立特殊体 育权利救济制度 ，

实现保 障残疾学

生充分享有平 等体育权的 目 标 。

关键词 ： 残疾学 生 融合 体育 法律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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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西方国家福利和人权运动兴起 ， 融合教育思想随着欧洲教

育
“
一体化

” “

正常化
”

以及北美教育
“

回归主流
”

而逐渐展开 。
１９９４ 年联合国

教科文组织发表 《萨拉曼卡宣言》 （
Ｓａｌａｍａｎｃａ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

） ，
正式提出融合教育的

理念 ，
重申特殊教育权利 ，

即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进人普通班与其他儿童

在相同环境中学习和活动 ，
接受适合各 自需要的教育服务 ， 共同学习 。

① 它强调

在主流教育环境中向特殊儿童提供特殊教育和相关服务 ，
使特殊教育与普通教

育融为
一

体 ，
以实现融合教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特殊教育的主要发展方向 。 我

国特殊教育中采取的
“

随班就读
”

制是融合教育理念的
一

种形式 ，
也是

一

次重

要实践 。 体育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 ，
也是融合教育的主要形式。

② 然而 ， 由 于

残疾学生在生理 、 心理等方面具有特殊性 ， 我国各类学校体育环境 、 教育方式

存在差异 ， 残疾学生的体育教育机会均等这
一

良好愿望难以充分实现 。 平等事

实上是要求法律上平等。
③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

“

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 ， 完善残

疾人合法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＇ 这一指导方针对我国残疾学生体育权利保障的

法治建设提出 了明确要求 。

根据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相关文件和英 、 美 国家关于残疾学生平等体育

权的立法实践 ， 结合我国残疾学生体育现状 ， 本文拟对融合体育的 内涵进行

探讨 ， 提出发展融合体育 、 保障残疾学生体育权利的立法建议 ， 为充分实现

（ＤＴｈｅＳａｌ
ａｍａｎｃａＳｔａ ｔ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Ａｃ ｔ ｉｏｎｏｎＳｐ

ｅｃｉａ
ｌＮｅｅｄｓＥｄｕｃａｔ

ｉ
ｏｎ ［

ＥＢ／

ＯＬ
］

．ｈｔ ｔｐ ：／／ｗｗｗ．ｕｎｅｓｃｏ ．ｏｒｇ／
ｅｄｕｃａｔ ｉ

ｏｎ／
ｐ
ｄ ￡／ ＳＡＬＡＭＡ

＿

Ｅ ．ＰＤＦ
，２０１５年 ２月２日 访 问 。

② 张水顺
，
李 春晓

， 傅志 文 ： 《 我 国 大 陆 与 香港 融 合体育 安置及支援模 式 比较 》 ，
载

《 宁波大 学学 报 （教育科学版 ） 》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４ 期
， 第 ６０

－

６３ 页 ？

③
［ 奥 ］ 曼弗 雷德 ？ 诺瓦 克 ： 《 国 际人权 制 度导论 》 ，

刘 华 文译 ，
北京大 学 出版社 ２０ １０

年版
，
第 ５９ 页 。

２ １ ５



湘
‘

：
＊

？

Ｋ 付评 於

残疾学生平等体育权提供法律借鉴 。

一

、 融合体育概述

特殊教育是彰显教育公平的重要 内容 ，
而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公平的核

心 。 融合体育将最大限度地实现残疾学生体育教育权利均等 。

（

一

） 融合体育的概念

融合体育 （
Ｉｎｃ ｌｕｓｉｖｅＰｈ

ｙ
ｓ 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

） 是融合教育的
一

个重要组成部分 ，

指残疾学生在普通班级中与健全学生
一

起接受体育教育而获得必要的支持与服

务 ， 以满足残疾学生特殊需求为体育教育 目 的 ， 并通过适 当评估 保障体育

教育的成效 ， 以达到残 、 健学生共同发展的真正融合理念 ，
ｇ 卩在常规体育教学

中融人特殊体育教学 ， 使残疾学生能完全参与并从 中受益 。 融合体育的实施不

仅意味着残疾学生教育环境的转变 ，
即从隔离到融合 ， 特殊儿童从特殊班级 回

归普通班级 ，
而且要求教育体制的变革 ， 即变革普通学校体育教育体制以适应

所有学生的各项不同体育需求 。
① 融合体育的发展是从设计适合所有学生能力和

需求的体育课程？ ， 到制定政策 、 学习 、 教学和评估 ， 从根本上重新构建校本教

育体系 ， 使残疾学生能够完全融人普通体育活动。
③

（
二

） 融合体育的意义

融合体育是
一

种实践 ，
即让残疾学生与同龄健全学生

一

起接受体育教育

的过程 ； 也是一种参与 ， 即强调所有残疾学生都是普通教育系统中 的一员 ，

都能参与到普通体育课中
； 更象征着

一种新的价值观 ， 即将所有学生的多元

差异视为特点 ， 而非弱点 。 教育公平的核心是教育机会均等 。 发展融合体育

能使残疾学生获得均等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 。 残疾学生与健全学生在主流教

育环境 中平等地接受体育教育 ， 参与课外体育活动 ， 从而加强残疾学生与健

全学生之间 的互动 、 合作和 团队精神的培养 ， 同时加强彼此的理解和情感交

流 ， 有助于减少残疾学生因残疾带来的负面影响 ，
塑造健全人格 ，

积极融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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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 。

二
、 残疾学生体育权利 的国际法律保护

残疾学生的体育保障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。 其中体育权利 国际社会

和世界经济强国均通过 了
一

系列关于残疾人体育权利 的 国 际公约 和法律文

件 ， 从而在保障残疾学生平等体育权利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。

（

＿

）
国 际法律文件

联合国 注重残疾学生 的体育 融合和平等参与 ， 要求各缔约 国 采取一

切必要措施 ， 确保残疾 儿童充分享受
一

切 人权和与其他健全儿童 平等 的

基本 自 由 。
① １９７ ８ 年联合国 《 体育运 动 国 际宪 章 》 明确提 出 ： 体育是

一

项基本人权 ， 应保证所有人参与 体育活 动的 机会平 等 。 为促进 和维护 残

疾人体育权利 ， 联 合国 １ ９ ８２ 年提出 的 《 残疾人世界行动纲领 》 要求各成

员 国 在教育 、 设施等领域立法 ， 以 消除 基于残疾 的歧视 ， 鼓励残 疾人参

加体育活动 ， 并对此提供无 障碍设施 ， 建立相应组 织 ， 实现残疾 人体 育

机会平等 ， 完全参与社会生 活 。
１ ９９ ３ 年联合国 进而提 出 《残疾人机会均

等标准规则 》 ， 强调成员 国应 承诺采取措施建立无 障碍娱乐 和体育设施 ，

为残疾人参与体育活 动创 造机会 。
２００６ 年 《 残疾人权利公约 》 第 ３０ 条

第 ５ 款为残疾人体育权利保障提供 了 指导原则 ，
首 次提 出鼓励残疾人尽

可能充分参与各级 主流体育 活动 ， 并特别 指出 确保残疾儿童 与其他儿童

有平等机会参与学校系统的体育活动 。

区域性国际文献如 《欧洲全民运动宪章》 规定 ：

“

每个人都有参加体育

运动的权利 。

”

《欧洲残疾战略 （
２０ １０—２０２０ 年 ） 》 也指出 ， 残疾学生必须

受益于无障碍教育体 系和终身学习计划
；
必须受益于获得平等的无障碍健康

服务和健身设施 ， 其 中包括心理卫生设施 ， 并支持普通教育体系中的无障碍

建设 、 个人支持措施和教育工作中专业人员 的培训 。

这些 国际公约和文件都表达了体育和教育机会平等的理念 ，
强调残疾学

生参加主流体育活动 ， 与其他普通学生
一

样享有平等体育权 ， 为推动和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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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疾学生体育融合提供了参考和借鉴。

（
二

） 英美国家 的相关立法保障

残疾学生融人主流学校 日益成为国际教育政策制定的核心思想 。 英美等

发达国家在残疾学生融合体育保障方面采取 了积极 的措施 。 英国政府 于

１９８ １ 年颁布的 《教育法 》 ， 将残疾学生归为特殊教育需求 （
Ｓｐｅｃ

ｉａｌＥｄｕｃａ
？

ｔｉｏｎＮｅｅｄｓ
，简称

ＳＥＮ
）学生 ， 并表示应给予他们在主流学校接受教育 的机

会。 １ ９９２年英国 出 台 国 家体育课程 （
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Ｃｕｒｒｉｃｕ ｌ ｕｍ

ｐｈｙｓ ｉｃ ａｌｅｄｕｃａｔ ｉ ｏｎ
，

简称 ＮＣＰＥ ） 虽然没有明 确提出 融合体育这
一

概念 ， 但强调了 体育机会平

等 。 １ ９９５ 年的 《残疾歧视法 》 禁止物品 、 服务和设备的提供者歧视残疾人 。

该法的制定促使政府 、 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采取相应措施发展融合体

育 。 ２０００ 年 ＮＣＰＥ 实施弹性课程 ，
要求体育教师负责改编体育和 团队 比赛 ，

以确保所有 ＳＥＮ 学生参与普通体育课 ， 充分融人主流学校体育 。

美 国政府 １ ９乃 年颁布的 《康复法》 和 １９９０ 年颁布的 《美 国残疾人法 》

（
Ａｍｅｒｉｃ ａｎｓｗ ｉｔｈＤｉ ｓａｂ ｉ ｌ ｉ ｔｉ ｅｓＡｃ ｔ

， 简称
ＡＤＡ

） 均提出
“

平等参与
”

， 体现了融

合原则 。 ２００４
年 《残疾人教育法 》 （

Ｉｎｄｉ ｖ ｉｄｕａ ｌｓｗｉ ｔｈＤ ｉ ｓｂ ｉ ｌ ｉ ｔ ｉ ｅｓＥ 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Ａｃ ｔ
，

简称为 ＩＤＥＡ ） 和 《康复法 》 主要维护教育机构 中残疾学生的体育权利 ，
要

求各州对所有学生提供免费公共教育 ，
包括体育 ， 禁止接受联邦资金的学校

严重歧视残疾学生 。
① 随着残疾学生体育维权意识不断增强 ，

相继发生 了巴

吉特案 、 麦克法登案等 。 此类案件推动了美国残疾学生融合体育的发展 ， 其

所在州 由此颁布 了新法以维护残疾学生平等体育权 。 与此同时 ， 政府对相关

联邦法律也作出新的解释 。 根据 ＩＤＥＡ 中的条款 ， 教育机构应向每个残疾学

生提供参与普通学生体育教育计划的机会 ，
让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共同参与

体育项 目 和活动 ，
最大限度实现残疾学生的体育需求 。

２０ １ １ 年美 国教育部

民权办公室 （ Ｕ ＿Ｓ ．
Ｄｅｐａ

ｒｔｍｅｎ ｔｏｆＥｄｕｃａ ｔ
ｉｏｎ

’

ｓ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Ｃ ｉ ｖ ｉ
ｌＲｉ

ｇｈ ｔｓ
， 简称

ＯＣＲ ） 根据联邦法律发布文件 ， 向 中小学校和大专院校 明确指 出 ： 参与校

际 、 校 内体育活动是残疾学生的权利 ， 各教育机构必须向残疾学生提供与普

通学生 同等的机会参加体能锻炼和体育运动 。 并对无障碍通道及设施 、 器

材 、 教育方式 、 行为管理 、 课程和评估考核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。 其中有条

款规定 ， 体育课以身体发育 、 健康发展和社会化为基础 ， 在一定程度上支持

① 黄世 昌
，
谭 江竹 ： 《 残疾 学 生体 育权利保护 立法 的 比较研究 》 ，

载 《武 汉体育学

院 学 报 》 ２０ １ ２ 年 第 ５ 期
，
第 ２８

－

３３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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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合教育视阈 下 残疾学 生体育权利 法律保障研究

残疾学生的体育融合 ， 帮助学生养成体育习惯 ， 使其终生受益。
？ 教师 、 教

练可通过合作和趣味性的体育活动来增加融合的机会 。 针对残疾学生体育维

权 ，
ＯＣＲ也制定了相关办法 。 大专院校必须设有

一

位协调员 ， 常常被称为
“

第 ５０４ 条
”

协调员 、
ＡＤＡ 协调员 ，

或残疾人服务协调员 ， 以保证学校行为

与 《康复法》 第 ５０４ 条和 ＡＤＡ 第二章的规定相
一

致 。 学校还必须设有申 诉

程序 ， 申诉程序必须确保残疾学生能够充分 、 公平地提出 申诉 ， 而学校必须

对残疾学生的 申诉作出及时 、 公平的解决 。

英美两国制定的教育法和残疾人相关法律及政策 中 ， 遵循了
“

体育机

会均等
” “

平等参与体育
”

的理念 。 在发展融合体育 ， 促进残疾学生体育权

利方面 ， 英国通过制 定并不断修订 ＮＣＰＥ
，
对课程计划 、 教师教学作 出 指

导 ， 提供 ＳＥＮ 学生所需的体育教育与服务 。 美国 ＩＤＥＡ 指出教育机构有发展

融合体育的义务 ，
ＯＣＲ 根据残疾人相关法条 ， 制定 了残疾学生融合体育的

指导性文件 ，
明确了残疾学生 的平等体育权 ， 在课程和课外活动及具体事务

方面详细规划 ，
还规定了维权 的救济途径 。 英美国家在发展残疾学生融合体

育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 ， 已有较为成熟的经验 ，
可为我国提供借鉴 。

三 、 残疾学生融合体育在中国的相关立法

随着国际
“

融合教育
”

思想影响的深入 ，

１ ９ ８８ 年国家教委等七部委发

布 《 中 国残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 （
１ ９ ８８
—

１ ９９２ 年 ） 》 ， 首次提出
“

随班就

读
”

， 从此这
一举措成为我国残疾学生融合教育的主要形式 。 与此同时 ，

国

际社会对残疾人体育权利保障 日 益重视 ， 我 国随后颁布了多项法律法规 ， 其

中部分条款有利于促进残疾学生融合体育的发展 。

（

一

）
残疾学生融合体育的法律保障现状

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残疾青少年的体育发展 ，
《宪法》 从根本上保证了青

少年的体育发展 。 《体育法 》 对学校提出 ： 要求创造条件为病残学生组织合

适的体育活动 。 ２００７ 年国务 院办公厅 《关于进
一

步加强残疾人体育工作的

意见 》 明确 了体育是残疾人的重要权利 ， 要求各级各类学校 开展适合残疾

①Ｆｏ ｌ
ｅ
ｙ ，Ｊ ．Ｐｈｙｓ ｉｃａ

ｌａｃ ｔ ｉ
ｖ ｉ

ｔ ｙ
＿

Ｐｈ ｙｓｉ
ｃａ

ｌｄｉ
ｓａｂ ｉｌ ｉ

ｔ
ｉ
ｅ ｓ ．Ｐｒｅｓｅｎ ｔ ａｔ ｉｏｎ ａｔ Ｏｂｅｓｉ ｔ

ｙ
ｉｎＣｈ ｉ

ｌ ｄｒｅｎ

ｗｉ ｔｈＤｅ ｖｅ
ｌ
ｏ
ｐ
ｍｅｎｔ ａｌａｎｄ／ｏｒＰｈｙｓ ｉｃａｌＤ ｉｓａｂ ｉｌ ｉｔ ｉｅｓｍ ｅｅｔｉｎ

ｇ 
ｓ
ｐ
ｏｎｓｏｒｅｄｂ

ｙ
ｔ ｈｅＥｕｎ ｉｃｅＫｅｎ ｎｅｄ

ｙ
Ｓ ｈｒｉ －

ｖｅｒＮ ａ ｔｉ ｏｎａ
ｌＩ

ｎｓｔｉ ｔｕｔ ｅｏｆＣｈ ｉ
ｌ ｄＨｅａｌ

ｔｈ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
ｌ
ｏ
ｐ
ｍｅｎｔ（Ｎ ＩＣＨ Ｄ ）

．Ｂｅ ｔｈｅｓｄａ ，ＭＤ ，

２０ １ ０ ．

２ １ ９



＇

ＡｉｔＨ 
ｉｆｆｂ

学生的 日 常体育活动 ， 并要求教育部门培养学生助残的 良好风尚 ， 动员和组

织学生关心 、 支持残疾人体育活动 。
２００ ８ 年 《残疾人保障法 》 规定残疾人

与其他公民
一

样享有平等权利 ； 鼓励 、 帮助残疾人员广泛参与各类体育 、 文

娱活动 ， 融人社会公共文化生活 ， 残疾人员则可根据 自 身情况接受普通教

育 。
２００９ 年出台 的 《全民健身条例》 规定 ：

全民健身计划需充分考虑学生 、

残疾人的特殊需求 ， 学校需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。 ２０ １ １ 年 《全民健身计划

（
２０ １ １

—２０ １ ５ 年 ） 》 ， 将残疾学生体育工作作为重点 ， 要求各教育机构提供适

合残疾学生特点的体育康复 、 健身项 目 。

在各项教育法律法规中也涉及了残疾学生体育权利的内容 。
１９９８ 年教育部

发布的 《特殊教育学校暂行规程》 就残疾学生体育工作对特殊教育学校提出开

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的要求 。
２００２ 年 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

纲要 》 要求普通高校为残疾学生开设康复 、 保健体育课 。 ２００６ 年颁布的 《义务

教育法》 规定 ， 保障残疾适龄儿童 、 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， 保证其课外活动时间 。

这些法律文件为维护残疾学生平等体育权 ， 促进融合体育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，

有利于残疾学生实现康复健康和平等参与社会活动 。

（
二

）
立法 中 存在的 问题

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在
一

定程度上保证了残疾学生体育权利的实现 。 但随

着残疾学生的普通学校入学率逐年上升 ， 残疾学生体育教育状况却不容乐

观 。 大部分随班就读的残疾学生实际成为
“

随班看 （体育 ） 课
” “

随课休

息
”

或直接免修体育的
“

被照顾
”

对象 ， 实际上未能真正享有融合教育中

的体育权利 。
① 由 于专门立法 、 政策的缺失 ，

法制建设滞后严重阻碍 了残疾

学生融合体育的发展 。
？

１ ． 缺乏特殊体育教育专门法规 。 保障残疾学生享有平等体育权是发展融合

体育 、 实现社会融合的基础 。 然而 ，
无论是 １９９４ 年颁布的 《随班就读工作管理

办法》 及其 ２０ １ １ 年的修订 ， 还是 《残疾人教育条例》 中均未提及残疾学生体

育 。 近期出台的 《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（
２０ １４
—２０

１
６ 年 ） 》 提出促进融合教育 ’ 却

仍未对残疾学生的体育教育作出明确规定 。 残疾学生体育权利保护条款散落于

① 李 沛力 ： 《 我 国 台 湾 地 区 融 合式 适应体 育教育 实 施策 略 》
，
载 《 首 都体 育 学 院 学

报》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１ 期
，
第 ４０－４２ 页 。

② 刘 巧云
，
赵航

， 卢 海丹 等 ： 《从 〈 世 界残疾报 告 〉 看 国 际 特殊教 育 的 现状 与 展

望 》 ，
载 《 中 国康 复理论与 实 践 》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１ ０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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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合教育视阈 下残疾学 生体育权利 法律保障研究

不同位阶的各项残疾人教育法律的条文中 ，
没有建立专门法律来明确规定残疾

学生享有平等体育权 ， 法律保障 目 前还处于较低水平建设阶段。 因此
，
国家需

要制定特殊体育专门法律 ，
保障残疾学生与健全学生受体育教育的机会均等 ，

逐步发展融合体育 ， 实现残疾学生的体育权利 。

２ ． 缺乏融合体育指导性文件 。 国 家教育部为保证特殊教育相关法律的

贯彻实施 ， 制定了一系列配套规章文件 ， 对特教学校的场地 、 设施和器材以

及学校管理 、 教师资格等作了具体规定 ， 配套文件的具体执行在一定程度上

保证了特教学校学生体育 的有效实施 。 但要实现残疾学生的融合体育 ，
还需

要对各级各类学校提出具体要求以发展融合体育 ， 包括对体育环境和设施的

改造 、 对体育课程和项 目 重新设置和计划 ，
以及对特殊体育教师的责任 、 体

育活动 中残疾学生需要的特殊服务等作出详细规定 。 现有法律法规对残疾学

生体育从总体上作 了指导
， 但还须出 台相应的政策文件 ，

以保障残疾学生的

体育权利 ， 促进残疾学生融合体育的发展 。

３
． 缺乏有效救济机制 。 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有体育协会 内部救济 、

司法救济和仲裁救济 。 体育协会内部救济只对校级以上残疾学生体育竞赛具

有管辖权 ，
而对残疾学生校 内体育维权难 以适用 。 司法救济原则 上是可行

的 ， 但是 ， 由 于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对教育系统 内 的纠纷存在认识上 、 实施

能力上的局限性 ，
且程序相对繁冗 ， 时间和精力耗费较大 ，

因此
， 残疾学生

在普通学校发生的体育纠纷 ， 例如在体育课 、 课外体育活动和学校体育 比赛

中 出 现的各种体育侵权行为 ， 仍需要寻求其他适 当 的救济途径 。 我 国 目前教

育领域纠纷的非诉讼救济途径有教育调解制度 、 申诉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 。

但教育调解和行政复议制度 由 于缺乏严格的规范制度和有效监督机制 ， 其公

正性难免受到质疑 。
① 学生享有 申诉权 ， 且教育 申诉制度专业性强 ， 适用于

残疾学生的体育权利救济 ， 但当前法律只作 了原则性规定 ， 申诉制度 尚缺乏

具体程序和实施细则 ， 可操作性不强 ， 因此 ， 残疾学生体育权利救济机制还

有待完善 。

四 、 维护残疾学生体育权的建议

体育 的重 大意义在 于 ：
对于残疾学 生个人 而言 ，

可改善 身体 机能 ，

① 方 芳 ：

《论 我 国 多 元 化教 育 法律救济体系 之构建 》
，
载 《 天 津教 科院 学 报 》 ２〇〇７

年第 ４ 期
， 第 ６７

－

６９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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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强体质 ，
展示人的 创造力 和价值 ， 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， 使人更好地融

人社会 。 对于社会而言 ， 残疾学生平等参与 体育活 动能积极影 响健全学

生对残疾学生的 态度 ， 具有社会教育 意义 ， 同 时也是社会文 明 进步 和人

权保障的体现 。 在立法不足 的情况下 ， 建立和健全残疾学生体育权利保

障制度 ， 发展融合体育 ， 有助 于残疾学生与健全学生在体育活 动中 平等

受益 。

（

一

） 制定高位阶特殊教育法

在 国家和 国 际政策条款中 ， 融合被认为是寻求
“

给所有学生带来真

正机会均等
”

的政策发展 。
① 我 国有部 分法律法规虽然 间接提及融合体

育
，
但是没有发展残疾学生融合体育 的 明 确条款 。 对于弱势群体的扶持

和帮助 ， 需要在 法律制度 上进行专 门 立法 ，
以 解决弱 势群体 的特殊 问

题。
？ 因此 ， 为了充分实现残疾学生这

一

特殊人群 的体育权利 ，
国家需要

制定一部专 门 的 《特殊教育法 》
， 将残疾学生体育教育作为重要部分 ， 明

确规定所有残疾儿童少年与其他健全儿童少年一起接受体育教 育是
一项

基本权利 。 作为 责任 主 体的各 级教育机构 、 学校必须履行 自 己 的义 务 ，

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， 以 健全 的立法让所 有残疾学 生享有体 育服务 ， 且

有必要特别设计体育课程 、 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 等 。 进 而在条件允许下 ，

应最大限度地让残疾学生与健全学生一起上常规体 育课 ， 而不是特殊体

育课 。 尽管残疾学生 的加人可能会影响 整个班级的 教学质 量或进 度 等 ，

但不能因此而将残疾学生排除在 常规体育课之外 。 学校必须设立体育维

权专门机构 ， 与各部 门 共同 合作 为残疾学 生排除障碍 ， 使他们 能和 同龄

的健全学生
一样成功地参与到体育 活动 中来 。 从制度 上保障残疾学生受

体育教育机会平等 ，
以 此作为推进残疾学 生体育 融合 ，

实现教育公平 的

重要保证 。

（
二

） 制定残疾学生融合体育指南

针对全国残疾学生体育权利的现状 ， 教育部 门可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发

布 《残疾学生体育教育指南 》 。 对 《义务教育法》 《残疾人保障法 》 和 《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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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２０ １ ５年 ２月２日 访

问 。

② 刘 作翔 ： 《 权利 与 规范理论 ： 刘 作翔 法 学 文 章 与 读 书笔 记选》 ， 中 国政 法大学 出

版社 ２０ １４ 年版
，
第 ７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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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健身条例 》 中关于残疾学生体育权利 的法律条款作 出具体解释 ， 明确各

级教育机构 、 学校在残疾学生体育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， 并针
？

实践中可能 出

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。 学校需要对残疾学生体育活动提供所需的辅

助 、 服务和支持 ， 并作出妥善安排 ， 帮助残疾学生融人体育课堂 。 例如 ， 体

育教师对残疾学生的医疗记录应进行审查以 了解他们不宜参加的 活动 。 学校

须要确保教学环境 的安全 ， 检查运动场地的平整 以防跌倒或轮椅侧翻等 ， 以

及运动设备和器材的安全 。 确保体育课程与残疾学生的年龄和发展水平相
一

致 ， 教师能称职地提供残疾学生教育 ， 并使学生获得积极的指导 ， 确保残疾

学生享有与健全学生同等有效的体育服务 。 学校设立的体育项 目 应向残疾学

生提供与健全学生平等的机会 ， 考虑残疾学生的实际情况 ， 从而使学生在体

育课 、 校内体育运动和校际比赛 中能最大限度受益 。

（
三

） 完善残疾学生体育权利救济机制

英美等国 的残疾学生体育维权
一

般采 取司 法 救济途径 。 在 中 国法律

虽然规定 了各种体育权利救济途径 ， 但残疾学生却 难 以运用 。 ２０ １ ２ 年教

育部颁发 的 《 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 》 ，
要求依法健全学校纠纷解决

和权利救济机制 ， 特别提出 完善学生 申诉机制 。 为保障残疾学 生体育平

等权 ， 学校须建立相 对独立的学生 申诉机构 ， 并制定具体程序 和实施细

则 。 如果学校 、 教师 未能履行相关法律规定 的保障残疾学生平 等体育权

利 的义务 ， 或者残疾学生未获得法律规定 的 特殊体育服务 ， 当 事人一方

的学生或家长可向 申 诉机构提出 申 诉 。 申 诉机构 须告 知学生及其家长有

关申 诉程序和各项权利 ， 比 如 ， 知情权和 申 辩权等 ， 并及时 、 公正地处

理 申诉事宜 。 学生 申 诉机制应能及时 、 有效地解 决残疾学生体育侵权纠

纷 ， 维护残疾学生 的体育权利 。

结 语

每个人都有享受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受教育机会 的权利 。
① 融合教育的实

施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， 融合体育是融合教育理论的产物 ，
目前残疾

学生获益最大的体育教育方式 ， 正逐渐成为残疾学生体育发展的潮流和趋

势 。 让每个残疾学生都接受符合 自身需要的体育教育 ， 有必要建立残疾学生

① ［ 美 ］ 罗 纳 德 ？ 德 沃金 ： 《 认真对待 权利 》 ， 信春 鹰 ， 吴 玉 章 译 ，
上 海 三 联 书 店

２００８ 年版
，
第 ２９９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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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权利法律保障制度 ， 推进融合体育发展 ， 从而促进残疾学生 的身心健

康 ， 使其更好地融人社会 。

魏晋士人的廉洁观

尹宗 国
＃

在儒家看 来 ，
富 贵加 身 而 锦 衣 玉 食是士君不 治仪望 ， 自 遇甚 薄 ， 而 产业过 丰 ， 论者 以 为

子的 重要标志 吧
，
而道家 则 不 同 。 这种不 同在

？

台 辅之望不重
”

。

庄子身上尤 为 明显 ， 当 楚 王 派使 者礼聘 他 时 ，《世说新语 》 记 载俭 啬 一 篇 共有 九 条 ， 竟

他说 了 句 千古 名 言 ：

‘ ‘

宁其 死为 留 骨 而 贵 乎 ？有 四条记王 戎事 。 《 晋 书 》 谓 王 戎
“

性好利
”

，

宁 其生 而 曳 尾 于涂 中 乎？

”

这 种 宁 愿
“

泥 中 自多 置 园 田水碓 ， 聚敛 无厌
，

富 甲 京城 。 王 戎 早

在
”

的 态度
，
正是标准 的道家风范 。年在荆 州刺史 任上就 曾 私 派部下修 建 园 宅 ， 因

庄子是崇 尚淡泊 的 ，
但到 了 魏 晋 时期 ， 却 变此 被免官 ， 后 来 出 钱赎 回 。 据说王 戎 经常 与 夫

得香火鼎盛起 来 ， 因 为那 时的 士人们 除喝 酒 、 吃人手执 象牙 筹 计算 财产 ，
日 夜不 辍

；
同 时 他又

药之外 ，
纷纷空 谈老庄 ，

作为 名 士 风度亦 为仕晋十 分吝 啬
。
家 中有 棵很 好的 李树 ，

王 戎欲 拿李

之道吧 ， 而风度之最者便是
“

竹林七 贤
”

了 。

“

竹子去卖 ， 又怕 别 人得 到 种 子 ， 就事 先把 李子的

林七贤
”

是名 士 中 的 名 士
，
但 他们 是人不是神

，
果核钻破

；
他 的女儿嫁 给裴顔 时

， 向 王 戎借 了

既改变 不 了 五胡乱华 ，
也阻止不 了 宗 室之争 ，

唯数 万钱 ，
很 久没有 归还 ，

女儿 回来 省 亲时 ， 王

有 悲叹 ， 唯有恐惧 ， 绝望 中 只 好放 浪形骸 ， 去酒戎 神 色不悦 ， 直 到 把钱 还清才 高 兴起来 ；
王 戎

乡 中避难 。 虽 然也可说是一种无奈 ， 但他们 为 官的 侄子要成婚 ， 他 只 送 了
一件单 衣 ，

完婚后 又

总是严重渎职 ， 误国误民 。讨回 。 仅 此几端 ， 即可 见 其为 人贪 吝之至 。 时

“

竹林 七贤
”

中 做 官 最大 的
，
应该是 王戎

，人 谓 王戎 为
“

赍 肓 之疾
”

。 但 也有 人认为 这 是

他位列 三 公
，
做过 尚 书 令

，
可他却 难 以

“

贤
”

王戎避祸 于乱世的
“

自 晦
”

之 举 。 东 晋 人戴逵

始
“

贤
”

终 。 当 初 ， 他父 亲 王浑 死 后 ， 故 吏赠评论道 ：

“

王戎 晦 默 于危乱 之 际 ， 获免 忧祸 ，

钱百 万
，
王 戎 辞 而 不 受

，
由 此 显 名 。 钟 会 评既 明且哲 ， 于是在矣 。

”

孰是孰 非
，
难 以 定论 ，

之 ：

“

裴 楷清通 ， 王 戎简 要 。

”

太康 三 年
（
２８２但无论 如何不 能 以清廉 视之 吧 。

年 ） 王戎被征 为侍 中 。 南 郡太 守刘 肇 以 十 丈 细其 实 ， 王 戎 那个 时 代 的 士 人 是 很 难清 廉

布贿赂王戎 ， 王戎虽 然没有 接受 ， 但 写信感 谢的
，
因 为名 士风度须 得 喝 酒和 吃 药

，
那 些 由 五

刘輦 ， 为 司 隶校尉刘毅 弹 劾 。 尽管 晋 武 帝 为 王种矿石调 制 而成 的
“

五石 散
”

，
不 惟费 时 费 力 ，

戎开脱道 ：
戎之为 行 ，

岂 怀私苟得 ， 正 当 不当 然 更费 钱财 ， 至于所 费 之来源 ， 恐 非清 白 俸

欲为异 耳
。

”

然 而 王 戎从 此 为清议 所 鄙
。
再 后禄那 么 简单 。

只 是 ， 世 风奢侈 ，
大家只 好

“

未

来 ， 他 身 为 宰 相 。 却 并 不把 天下 大 事 放 在 眼能 免俗
”

了 吧 。

里 ，

“

与 时浮沉 ， 无所 匡 救 。

”

他把政事 委托 给当 然
，
再混浊 的 世界也 总 有人 出 污泥而 不

僚属 ， 自 己 轻 身 外 出 游逛
，
虽然 位 尊人贵 ， 却染 ， 《世说新语 》 中 有这样 两 个故事 ：

“

周 镇 罢

总是 独 自 出 行 。 巡 视 田 园地 产 时 ， 以 手 巾 插临 川郡还都 ， 未及上
，
住泊 青溪渚 ， 王丞相往看

腰 ，
也不 带 随从 。 因 此 ， 史 载 王 戎

“

性简 要 ，之。 时夏 月
，
暴雨卒 至 ，

舫至 （ 下转第 ２３２ 页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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